
受管制項目 

製冷劑及其他消耗臭氧層物質  

保護臭氫層條例管制消耗臭氧層物質的進口 

和出口。受管制的消耗臭氧層物質分為八大 

類，即氟氯化碳(CFCs)、哈龍、甲基氯仿、

四氯化碳、甲基溴、氟溴烴(HBFCs)、氟氯 

烴(HCFCs)及溴氯甲烷(BCM)。 

 

普通的消耗臭氧層物質包括：  

CFC12 (製冷劑 12) 

ALONS (滅火劑) 

CFC 22 (製冷劑 22) 

CFC 22 / CFC 115 (製冷劑 502) 

CFC 141b  (清潔溶劑) 

CFC 225 (清潔溶劑) 

,1,1-三氯乙烷 (清潔溶劑) 

基溴 (殺蟲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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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消耗臭氧層物的詳盡名單，請瀏覽環保署網頁： 

http://www.epd.gov.hk/ 

貨車司機的責任  

進口或出口消耗臭氧層物質 

(a) 必須能夠出示有效的進口或出口許可證；

(b) 必須在填寫載貨清單前檢查貨物；及

(c) 必須在載貨清單上申報任何消耗臭氧層物質

的全名。 

查詢 

請聯絡 

 環境保護署 

查詢有關保護臭氧層條例事宜 

(電話:2594 6593 或 2594 6225)

 工業貿易署 

查詢有關申請註冊，進口和出口許可證事宜 

(電話： ) 2398 5560

 香港海關 

查詢有關進口和出口貨物事宜 

(電話：2852 3185) 

環境保護署 

進口或出口消耗臭氧層物質  

貨車司機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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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application_for_licences/guidance/wn6_licen1_1.html



